附件3

[bookmark: _GoBack]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甲方：                   乡镇(街道办)
乙方：                    行政村
丙方：                    
甲乙丙三方根据服务项目岗位相关要求,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宁人社规字〔2024〕2号)规定,订立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以下统称服务协议),建立工作服务关系并共同遵守履行。
一、服务期限
从    年    月    日起到    年    月    日止；服务期限为一年;
二、工作内容和时间
(一)丙方的工作岗位(地点、部门、工种)：
(二)丙方工作时间：
(三)丙方的工作任务：
丙方必须按质按量完成甲乙双方正常安排的岗位任务。
三、劳动报酬和保险待遇
岗位服务补贴
甲方监督乙方支付给丙方的岗位服务补贴为所在地级市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按月发放。2026年岗位服务补贴为1000元/人/月。岗位服务补贴由乙方根据服务考勤和遵守规章制度的情况,提请所在乡镇（街道办）每月30日前发放到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会保障卡中或个人银行账户。
四、规章制度
丙方应遵守甲乙双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遵守规定的工作时间,服从甲乙双方的管理、安排和教育。甲乙双方有权对丙方执行规章制度、工作状态等进行检查、督促整改。
五、服务协议解除、终止
（一）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乙双方可以解除服务协议;
1.违反规章制度、工作纪律、3次无故缺勤5个工作日以上的,经批评教育仍发生缺勤的;
2.难以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
3.年度考核为不能胜任工作。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丙方可以提出解除本协议:
1.甲乙双方不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岗位服务补贴和相关保险待遇的；
2.甲乙双方安排超出工作任务及劳动能力以外事项。
（三）本协议确定的服务期限到期，双方终止履行本协议。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签名按印）

乡镇负责人：       村委负责人：      公岗人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